
法規名稱：臺北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凱達格蘭文化館大專校院學生實習作業要點

制(訂)定日期：民國 110 年 05 月 06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110年 5月 6日臺北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110）北市原教文字第

1103004401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10點；並自發布日起生效

一、臺北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以下稱本會）為培育文化藝術管理

    人才、運用凱達格蘭文化館（以下稱文化館）專業人力與文化展示教

    育資源等文化活動空間，提供大專校院在學學生（含研究所）實務學

    習之機會，特訂定本要點。

二、實習定義：

    本要點所稱實習，指國內外大專校院相關科系在學學生，向本會提出

    申請後經本會書面審核同意及面談，以志願服務性質至文化館學習，

    不給付報酬。

三、申請資格：

    國內外大專校院與文化館業務相關科系及對原住民族地方文化館文物

    典藏、展示教育、教育推廣、圖書資訊與媒體行銷等相關實務訓練有

    興趣之在學學生。

四、申請作業：

    （一）每年四月受理申請，並於五月份辦理書面審核與面談，實際申

          請期限以本會及文化館官網公告為主，逾期恕不受理，但遇特

          殊狀況且經本會同意者，不在此限。

    （二）申請作業採網路與書面申請，申請時應填具「臺北市政府原住

          民族事務委員會凱達格蘭文化館大專校院實習申請表」（附件

          一），並具備下列文件：

          1.就讀學校（含系所）之公函或推薦函。

          2.字數八百字以內之自傳（格式不限）。

          3.實習計畫（實習目標、預定實習項目及預期成果等，格式不

            限）。

          4.身分證影本。

          5.學生證影本。

    （三）書面審核與面談通過者由本會發函就讀系所並通知申請人報到

          並開始實習。

五、申請實習項目：



    （一）文物典藏：典藏品管理、典藏品維護、庫房維護等。

    （二）展示教育：特展規劃參與討論、展示圖說校閱、展場維護、展

          示導覽解說、觀眾分析研究等。

    （三）教育推廣：協助設計教育活動與執行、數位活動規劃與執行等

          。

    （四）圖書資訊：閱覽室圖書資料整理、圖書資料數位建置、協助展

          示相關圖像資料等。

    （五）媒體行銷：協助設計與執行展示教育、教育推廣之行銷宣傳、

          文化館社群媒體經營等。

六、督導考評：

    （一）文化館應指派一名人員為實習生指導員，依實習生實習評分表

          （附件二），包含實施成效、出勤考核、工作表現及服務熱誠

          及實習心得，依實考評。

    （二）實習生之實習內容由本會人員安排，實習生學習期間應服從文

          化館人員督導。

    （三）實習期間應確實簽到退，不得遲到早退，實習時數以實際簽到

          退紀錄核計。

    （四）實習以在暑假期間進行為原則，實習期間如需請假須事前經文

          化館同意，若無法事前請假，請於當日電話告知，請假時數不

          得列入實習時數計算。

    （五）實習生每週應繳交實習週誌，實習結束時一個月內繳交實習總

          報告一份（內容應含封面、申請表、實習週誌、字數兩千字內

          之心得報告、簽到退紀錄），實習總報告與實習評分表為考核

          依據。實習時數達 200小時且通過考核者，由本會核發實習證

          明書。

七、實習時數：

    實習生應依文化館安排之到館日期進行實習，且實習時數不得少於 20

    0 小時。

八、實習生於實習期間於文化館所取得之資料或文件（含實習總報告），

    如有對外發表之需者，應先徵得本會同意。

九、實習生於實習期間若有損害本會及文化館聲譽之不當行為情事，本會

    有權終止實習並通知其就讀系所。

十、本要點自發布日起實施，修正時亦同。




